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梨政复〔2025〕93号
申请人：付XX，男，汉族，20XX年XX月XX日生，身份证号为420624XX，住址湖北省襄阳市XXXX，联系方式为157XXXX。
被申请人：梨树县公安局。
法定代表人：王峰，梨树县公安局局长。
2024年4月20日，吉林省公安厅网安总队下发的案件线索，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于2024年4月23日依法立案。2024年的5月14日，梨树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办案人员对涉案嫌疑人付XX进行刑事传唤，2024年的5月15日，对嫌疑人付XX刑事拘留。2024年6月20日，梨树县人民检察院认为付XX犯罪情节轻微，无社会危害性，决定不批准逮捕。梨树县公安局对嫌疑人付XX取保候审。2024年8月16日，梨树县公安局将涉案嫌疑人付XX等人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。申请人付XX不服梨树县网安大队以“组织淫秽表演罪”对其抓获，梨树县公安局于2025年6月6日作出《关于付XX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的报告》，2025年7月7日作出《关于付XX反映问题的回复》。2025年7月18日，申请人付XX在全国行政复议平台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请求责令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履行法定职责，2025年7月25日，我机构经审查认为申请人付XX在全国行政复议平台上传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不齐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，作出《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》，通知申请人付XX补正向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提出履职申请的证明材料。2025年7月27日，申请人付XX在全国行政复议平台再次上传相关证明材料，但没有上传向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提出履职申请的证明材料。截至目前，申请人付XX未向我机构说明其不能按期补正的正当理由，亦未予以补正。另外，申请人付XX上传的相关证明材料中，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已作了信访处理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视为申请人付XX放弃行政复议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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